附件：

2023年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随机抽查事项清单
	序号
	监管事项主项
	监管事项子项
	检查依据
	检查对象
	检查内容
	抽查类别
	抽查比例
	抽查频次

	1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第三十八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五条；

4.《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七条；

5.《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

6.《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八条；
7.《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对市场主体营业执照（登记证）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个体1%  农专3%

外国常驻代表机构3%
	不少于1次/年

	2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市场主体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条、第三十八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四条；

4.《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七条；

5.《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

6.《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7.《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对市场主体名称规范使用情况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个体1%  农专3%

外国常驻代表机构3%
	不少于1次/年

	3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市场主体经营（驻在）期限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九条、第三十八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4.《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七条；

5.《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

6.《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7.《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对市场主体经营（驻在）期限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个体1%  农专3%

外国常驻代表机构3%
	不少于1次/年

	4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市场主体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八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4.《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七条；

5.《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

6.《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七条；
7.《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对市场主体擅自改变主要登记事项或者超出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个体1%  农专3%

外国常驻代表机构3%
	不少于1次/年

	5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4.《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第七条；

5.《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十六条；

6.《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
7.《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
	对市场主体住所（经营场所）或驻在场所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个体1%  农专3%

外国常驻代表机构3%
	不少于1次/年

	6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企业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五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4.《电子商务法》第十五条。
	《国务院关于印发注册资本登记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明确的暂不实行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的行业企业
	对企业注册资本实缴情况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不少于1次/年

	7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十二条、第三十八条；
2.《公司法》第七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


	企业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任职情况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不少于1次/年

	8
	对市场主体登记注册行为的监管
	对企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的行政检查
	1.《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第三十八条、第四十四条。
2.《公司法》第七条、第一百九十八条；

3.《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三条。


	企业
	对企业提交虚假材料或者采取其他欺诈手段隐瞒重要事实取得登记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不少于1次/年

	9
	对市场主体公示信息的监管
	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1.《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十四条；               
2.《企业公示信息抽查暂行办法》《个体工商户年度报告暂行办法》《农民专业合作社年度报告公示暂行办法》分别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对相关市场主体公示信息随机抽查、核查工作作出规定。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对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企业不少于3%   个体1%  农专3%


	不少于1次/年

	10
	对经营者价格行为监管
	对经营者价格活动的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

2.《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罚规定》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
	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性特征的公共停车场
	停车收费检查，重点检查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情况，明码标价情况及其他价格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工作有相关规定的，从其规定）
	1次/年

	11
	对直销经营行为的监管
	对直销企业、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的行政检查
	《直销管理条例》第六条、第三十五条。
	省级分公司的直销企业
	直销企业、直销员及其直销活动是否违反《直销管理条例》
	一般检查事项
	30%
	1次/年

	12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监管
	对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的行政检查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二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制定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
	一般检查事项
	3%
	1次/年

	13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公示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信息的监管
	对持续公示信息的行政检查
	《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三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在其首页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
	一般检查事项
	3%
	1次/年

	14
	对电子商务经营者登记核验真实信息的监管
	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电子商务法》第二十七条。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否对申请进入平台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提交其身份、地址、联系方式、行政许可等真实信息，进行核验、登记，建立登记档案，并定期核验更新。
	一般检查事项
	3%
	1次/年

	15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企业未经许可从事拍卖业务行为的行政检查
	1.《拍卖法》第十一条；

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   
	企业
	企业是否存在未经许可从事拍卖业务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16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行为的行政检查
	1.《拍卖法》第二十二条；
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及其工作人员以竞买人的身份参与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的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17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行为的行政检查
	1.《拍卖法》第二十三条；

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在自己组织的拍卖活动中拍卖自己的物品或者财产权利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18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行为的行政检查
	1.《拍卖法》第三十条；
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六条。
	企业
	是否存在委托人参与竞买或者委托他人代为竞买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19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行为的行政检查
	1.《拍卖法》第三十七条；

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七条。
	企业
	是否存在竞买人之间、竞买人与拍卖人之间恶意串通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0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雇佣非拍卖师主持拍卖活动行为的行政检查
	1.《拍卖法》第十四条；
2.《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雇佣非拍卖师主持拍卖活动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1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争揽业务行为的行政检查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争揽业务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2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利用拍卖公告或者其他方法，对拍卖标的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的行政检查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利用拍卖公告或者其他方法，对拍卖标的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3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他拍卖人的商业信誉行为的行政检查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捏造、散布虚假事实，损害其他拍卖人的商业信誉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4
	对拍卖行为的监管
	对拍卖人以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行为的行政检查
	《拍卖监督管理办法》第五条。
	企业
	是否存在拍卖人以不正当手段侵犯他人的商业秘密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5
	对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相关行为的监管
	对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制作食品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七条
	市场内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企业
	对商品市场内出售、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或者相关法律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等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1%
	1次/年

	26
	对广告活动的监管
	对公共场所的管理者、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的行政检查
	《互联网广告管理暂行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省内重点互联网广告经营者
	1.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是否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

2.是否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
3.是否存在虚假广告；
4.是否存在违法广告代言活动；
5.规上企业是否按照规定报送《广告业统计报表》；
6.是否存在其他广告违法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5%
	1次/年

	27
	对广告活动的监管
	对其他违法广告行为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
	相关行业
	是否存在广告违法行为
	一般检查事项
	3%
	1次/年

	28
	对产品质量的监管
	对生产、流通领域产品的行政检查
	《产品质量法》第十五条。
	产品（商品）
	1.核实被抽查企业的营业执照、市场准入等相关资质信息；         

2.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待销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企业明示合格的产品；                                                 3.依据有关产品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                      
	一般检查事项
	生产领域1%（流域领域不计）
	1次/年

	29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的终产品的产品质量的监管
	对食品相关产品进行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食品相关产品生产企业
	1.核实被抽查企业的营业执照、市场准入等相关资质信息；         

2.在市场上或者企业成品仓库内待销的产品中随机抽取企业明示合格的产品；                                                 3.依据有关产品标准对产品进行检验。                      
	重点检查事项
	5%
	1次/年

	30
	对实施生产许可管理的食品相关产品的监管
	对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企业进行行政检查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四十一条；

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
	需办理食品相关产品生产许可的生产企业
	1.获证企业是否继续符合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定条件；
2.获证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工艺是否发生变化，若发生变化是否按照规定办理重新审查手续；
3.获证企业的原辅材料进货验收制度是否有效运行，是否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原辅材料的采购进货、入库验收、保管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4.获证产品是否实施出厂检验，重点检查出厂检验记录和报告；
5.获证产品包装是否符合标识标注规定，产品包装上是否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是否存在误导、欺骗消费者的情况；
6.获证企业在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安全隐患时，是否立即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主动召回产品，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一般检查事项
	不低于5%
	1次/年

	31
	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的企业的监管
	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且已经获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进行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一条。
	对生产列入目录产品且已经取得生产许可证的企业
	1.获证企业是否继续符合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法定条件；
2.获证企业生产条件、检验手段、生产技术或工艺是否发生变化，若发生变化是否按照规定办理重新审查手续；
3.获证企业的原辅材料进货验收制度是否有效运行，是否有针对性地对企业原辅材料的采购进货、入库验收、保管和使用情况进行抽查；
4.获证产品是否实施出厂检验，重点检查出厂检验记录和报告；
5.获证产品包装是否符合标识标注规定，产品包装上是否标注生产许可证标志和编号，是否存在误导、欺骗消费者的情况；
6.获证企业在发现其生产的产品存在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构成安全隐患时，是否立即向社会公布有关信息，通知销售者停止销售，告知消费者停止使用，主动召回产品，并向有关监督管理部门报告。
	一般检查事项
	不低于5%
	1次/年

	32
	对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
	对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一百一十条。《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省内重点（高风险）食品（含食品添加剂，不含特殊食品）生产企业
	食品生产者资质、生产环境条件、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产品检验、贮存及交付控制、不合格食品管理和食品召回、标签和说明书、食品安全自查、从业人员管理、信息记录和追溯、食品安全事故处置等
	重点检查事项
	5%
	1次/年

	33
	对保健食品经营者经营活动的监管
	对保健食品经营者的行政检查
	《食品安全法》第五条。
	省本级发营业执照的保健食品经营者
	对保健食品经营者的监督检查
	重点检查事项
	10%
	1次/年

	34
	对单位的特种设备使用登记行为的监管
	对特种设备使用登记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五条、第三十六条、第三十七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第四十五条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
	检查特种设备使用单位在用特种设备是否为有制造资质单位生产的合格设备、是否注册登记、是否在定期检验有效期内；是否配备持证安全管理人员和作业人员、是否制定相应岗位职责和操作规程；管理制度是否健全并有效落实、是否开展日常维护保养和自检自查；逃生通道和应急通道是否畅通，是否按照要求张贴安全警示标志；是否制定应急救援预案并开展应急救援演练。
	重点检查事项
	1%
	不少于1次/年

	35
	对计量器具的监管
	对计量器具的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第十六条
	计量器具
	计量器具是否依法检定，是否存在计量性能超差
	一般检查事项
	5%   
	不少于1次/年

	36
	对检验检测机构及其活动的监管
	对检验检测机构的行政检查
	《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第十七条
	企业、社会组织、机关和事业单位等性质的检验检测机构
	检查检验检测机构是否依法开展检验检测活动，行为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检验检测机构监督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
	一般检查事项
	3%
	1次/年

	37
	市场类标准监督检查
	企业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团体标准自我声明监督检查
	
 《标准化法》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第三十八条、第三十九条、第四十二条。
	企业、社会团体
	1、企业标准、团体标准内容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2.企业标准、团体标准自我声明公开执行的地方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是否现行有效；
3、检查制定的团体标准是否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4.企业自我声明公开自行制定的企业标准是否公开产品、服务的功能指标和产品的性能指标。
	一般检查事项
	3%
	1次/年

	38
	对专利代理师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专利代理师执业资格的行政检查
	1.《专利代理条例》第十条、第十一条；

2.《专利代理管理办法》第三十九条。
	专利代理师
	专利代理师资格是否符合专利代理师资格考试办法的规定，专利代理师资格证是否是由由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颁发的，专利代理师是否按照规定进行备案。
	一般检查事项
	20家
	1次/年

	39
	对专利代理师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专利代理师执业活动情况的行政检查
	
	专利代理师
	对专利代理师的执业活动情况进行检查、监督。
	一般检查事项
	
	

	40
	对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专利代理机构申请执业的行政检查
	1.《专利代理条例》第二条、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

2.《专利代理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第十二条、第四十六条 、第五十二条。


	专利代理机构
	对专利代理机构从事专利代理业务是否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要求。
	一般检查事项
	20家
	1次/年

	41
	对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专利代理机构事项变更的行政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专利代理机构名称、经营场所、合伙协议或者公司章程、合伙人或者执行事务合伙人、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发生变化的，专利代理机构解散或者不再办理专利代理业务的，专利代理机构注销营业执照，或者营业执照、执业许可证被撤销、吊销的，律师事务所具有专利代理师资格证的合伙人或专职律师等事项发生变化的这些情形是否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请办理变更手续。
	一般检查事项
	
	

	42
	对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的行政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对律师事务所申请开办专利代理业务是否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要求。
	一般检查事项
	
	

	43
	对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外国专利代理机构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的行政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对外国专利代理机构在华设立常驻代表机构是否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要求。
	一般检查事项
	
	

	44
	对专利代理机构执业行为的监管
	对专利代理机构执业活动情况的行政检查
	
	专利代理机构
	对专利代理机构、分支机构的执业活动情况是否符合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要求。
	一般检查事项
	
	

	45
	对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行为的检查
	1.《商标法》第十六条；

2.《商标法实施条例》第四条；

3.《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和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
	企业、个体工商户、农民专业合作社


	对商标使用行为的行政检查
	一般检查事项
	10%
	1次/年


